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受理民眾抱怨事項處理流程



每三個月辦理一次次。





秘書室依郵件抱怨或申訴內容列管分送相關單位辦理





服務台人員以委婉謙和態度傾聽，並依抱怨內容協助民眾填寫「抱怨案件申請表」





、


二由首長親自約見





應於十四日內回復





一、當場回覆


二、事涉其他相關


單位無法當場


回覆，於三日


內回覆民眾調查處理情形





署長信箱（電子郵件）抱怨申訴


電話抱怨申訴





民眾現場（口頭）或電話 抱怨申訴





民眾抱怨申訴





書面（傳真，陳情案件）





首長與民有約





研考人員每月彙整、分析，定期追蹤改善情形








由專人彙整約見紀錄，就民眾所提問題分至相關單位辦理，並列管追蹤辦理情形





應於三日內回復





解除列管並附調查表





秘書室依書面抱怨或申訴內容列管分送相關單位辦理








